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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國旅個別旅客住宿優惠活動  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
(公司名稱/旅宿名稱)
	旅館名稱(公司名稱)/民宿名稱
	登記編號
	

	
	
	登記間數
	

	已取得 □星級旅館 □好客民宿 □環保標章□溫泉標章 □自行車友善旅宿 標章

	總表案件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_____份案件，總計_____筆，總合計新臺幣_______________元


※紅框內由審查人員填寫。

	自行檢核符合打V
	申請資料排序表
	審核結果符合打V
	審查說明

	(
	經費申請表。
	(
	□內容有誤須修正。
□資料不全。

初審人員/審查日期:


	(
	旅館登記證/民宿登記證 影本
	
	

	(
	領據。
	(
	

	(
	匯款帳戶存摺影本
	(
	

	(
	匯款帳戶如非旅宿業登記證上之旅宿名稱或負責人或公司名稱需加附 (同意書(負責人及受款人身分證正反影本(指定匯款帳戶存摺影本
	(
	

	(
	切結書。
	(
	

	(
	住宿旅客資料名冊如下：
(補助資料申請產出之總表(「已送出案件」項下產出)
(旅客住宿發票/收據(依案件編號開立)。
(個別旅客資料明細(含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以「完整接種3劑疫苗」申請加碼獎助者，應檢附完整接種3劑疫苗之證明文件）。
	(
	

	備註欄：
限期改善通知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第1次補正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第2次補正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覆核人員：                                  


注意事項：
1. 經費申請表1式2份，1份由審查單位收受，1份由申請人自行保存。
2. 提送核銷資料前，可下載核銷檢核表核對申請資料是否備齊
(1) 有關補助經費核銷說明：
(2) 本次活動檢附資料及填寫說明如下
A. 申請表。
B. 旅館業登記證/民宿登記證影本(蓋大小章，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C. 領據。
(不得塗改，金額欄位以銀行支票的數字大寫為標準，文件以正體字填寫，如有誤繕或塗改情形，一律重寫/退件辦理)
D. 匯款帳戶存摺影本。
(受款人非旅宿業登記證上之旅宿名稱或負責人或公司名稱時需加附同意書、【民宿】負責人及受款人身分證正反影本(需蓋私章)、【旅館】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E. 切結書。
F. 住宿旅客資料名冊及正本發票/收據
1. 已送出案件之總表 
(以案件編號開立之發票/收據於該表空白處浮貼；以個別旅客資料為開立單位之發票/收據，浮貼該旅客個別資料空白處)
2. 個別旅客資料(含身分證、三劑疫苗證明)
(3) 整份文件如需文字修正(領據例外)，請將誤繕處雙線劃除，修正後於修正處蓋負責人/填表人印章以示負責，如有影本文件，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4) 單據核銷說明：
A. 單據需持「正本」發票或收據，並得以案件編號之總補助金額開立(如因對帳考量須個別開立亦同)；發票備註應註明旅客住宿期間，單筆住宿旅客資料有誤繕，請於系統傳送核銷階段前，應於該個別旅客資料備註欄加註或列印紙本手寫修改，請勿用釘書機裝釘發票，如核銷期間單據因黏貼不實造成遺失概不負責。
B. 提送給本府報請補助核銷之票據，買受人欄位空白(即發票/收據抬頭不得填寫抬頭及統編)。
C. 發票開立之品項僅限「住宿費」或「房租」。
D. 若為手開紙本發票/收據，日期、數量、單價、課稅別(僅發票才有) 均需填寫。
E. 電子發票如為感應紙方式印出，應於空白處加填發票日期、發票號碼及隨機碼，俾利日後核銷辨識。
收件編號：_____________號





收件日：_____年____月_____日








